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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201 号 
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

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洁晓控

制的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卡恩

联特”）拟以部分现金、威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威马控

股”）部分股权以及孙洁晓名下部分房产等资产，抵偿其对你公

司债务约 3.95亿元；剩余业务往来欠款 8,095.31万元，通过质

押相应金额的威马控股股权给你公司等保障措施，确保在 2023

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。 

孙洁晓及其关联方承诺对抵偿债务的两项资产承担减值补

偿责任。若需履行补偿责任，孙洁晓及其关联方应于合格审计机

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意见之日（或你公司出售相关偿

债资产之日）起 90 个工作日内（或者公司同意的其他期限内）

启动现金补偿或者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启动其他现金等价物或

者资产的抵偿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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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马控股 2021年期末净资产为-205.26亿元，2019年至 2021

年分别亏损 41.45 亿元、50.84 亿元、82.06 亿元，其 2.6741%

股权按照最近融资价格法评估值为 32,634.13万元。抵债房产部

分处于空置状态，根据相关租赁信息按照收益法评估值为

5,538.02 万元。本次对威马控股的评估未考虑威马控股所持有

的其他资产和承担的负债的公允价值，也未考虑可能影响资产估

值的瑕疵、担保及涉诉等事项。此外，你公司了解到，威马控股

旗下威马汽车预计 2023 年 4 月开始逐步实施复工复产，本次估

值是在威马汽车能按期恢复正常生产销售的前提下进行的。 

本次用于抵债的资产威马控股部分股权及孙洁晓名下房产

合计作价 3.63亿元，占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.29 亿元

的 57.71%。你公司称本次以资抵债协议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，

但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： 

1.对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

说明前述以资抵债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你公司“不构成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”的判

断是否准确，如否，请及时更正披露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重大

资产重组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.说明前述孙洁晓及其关联方承诺 90 个工作日内“启动”

现金补偿或者启动其他抵偿程序的具体要求，孙洁晓及其关联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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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承诺事项是否已就完成补偿的具体时限、方式、担保安排、违

约责任等作出约定，承诺内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

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并说明在其债

务偿还安排多次延期及变更的情形下，以资抵债的资产减值补偿

仍给予“90 个工作日内启动”的较长期限的合理性，是否损害

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3.说明威马控股作为评估依据的最近融资的具体时间，威马

汽车停工停产的时间、具体原因及截至回函日复工复产的进展，

在此基础上结合威马控股净资产为负及连年大额亏损的情况，说

明其按照最近融资价格法估值的公允性。 

4.补充披露抵债房产收益法评估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流

预测与折现率的确定等，说明在部分房产处于空置状态的情况下

根据相关租赁信息按照收益法估值是否合理，房产租赁是否具有

可实现性和可持续性，结合周边同类房产的公允价值说明未采用

市场法进行估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.说明对威马控股的评估未考虑威马控股所持其他资产和

承担的负债的公允价值，也未考虑可能影响资产估值的瑕疵、担

保及涉诉等事项的原因，以及对本次评估公允性、合理性的影响。 

6.说明若威马汽车未能按期恢复正常生产销售的情况下，是

否对威马控股的评估结果进行调整及理由。 

7.说明以资抵债完成后，你公司对威马控股股权的会计核算

方式，量化分析对你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等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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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说明剩余业务往来欠款 8,095.31 万元的产生背景，股权

质押是否足以保障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前述欠款。 

9.结合对上述问题的答复，说明该以资抵债方案是否有利于

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律师对上述问题 1 进行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 2、9 进行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，评估机构对上述问题 3、4、5、6 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，在 2023年 4 月 1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

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4月 12日 


